
南京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宁环罚 (⒛24)o6o41号

当事人:南 京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320100MA1YW4MIT81

详细地址: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99号 B1层
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):金瓯

南京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(以 下简称
“
单

位
”),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一案,我局

经过现场调查,于⒛ 24∶ 年9月 12日 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事
先告知书 (宁 环罚告 (⒛24)o6o41号 ),告知你单位违法事
实、处罚依据和拟做出的处罚决定,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
述申辩。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了陈述申辩,现该案已审查
终结,作 出如下行政处罚 :

-、 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接到市民投诉,⒛24年 7月 1日 16时 29分至 16时 35

分,南 京市鼓楼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对你单位 (南 京市鼓楼
区马台街 99号 B1层 )风冷冷凝器进行噪声监测 ,监测结果:为 :

昼间界外 1米等效连续 A声级为 70dB(A),超 过 《社会生活

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 (GB22337—⒛08)表 1中 2类 区昼间排

放标准限值。

以上事实,有下列证据为证 :

1、 南京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营业执照、负

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(2件 ,确定违法主体基本信息 );

2、 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(2件 ,证明南京

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授权受委托人接受案件调

查、领取法律文书等事宜 );

3、 ⒛24年 6月 ⒛ 日南京市鼓楼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 (勘 察 )

笔录 (1件 ,证明存在相关违法事实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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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⒛24年 7月 23日 现场检查照片 (1件 ,证明存在相关违

法事实 );

5、 ⒛24年 7月 2日 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监测报告
((⒛24)环监督 (声 监)字 第 (GL028)号 ) (1件 ,证明存

在相关违法事实 );

6、 ⒛24年 7月 25日 南京市鼓楼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调

查询问笔录 (1件 ,证明存在相关违法事实 );

7、 南京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情况说明 (1

件,证明存在相关违法事实 )。
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
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

“
排放噪声、产生振动,应 当符合噪声

排放标准以及相关的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章的要求

”
、第六十二条

“
使用空调器、冷却塔、水泵、油烟

净化器、风机、发电机、变压器、锅炉、装卸设各等可能产生

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、设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管
理者等,应 当采取优化布局、集中排放等措施,防止、减轻噪
声污染

”
的规定。

二、行政处罚和行政命令的依据、种类
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后,你单位进行了陈述申辩 :

接受检查后立即上报总部安排多次查勘,由 于当年安装冷凝器

时周边还没有小区住宅,其所在的大厦年代久远,需要检测楼

板承重力,加之公司内部需要走报批流程,故于7月 ⒛ 日确定
整改方案。目前整改已临近完工,希望考虑整改态度以及资金
人力投入,以教育为主,免于处罚。

我局审议认为:本案违法事实清楚,证据确实充分,处罚

程序合法,并在事先告知前已综合考虑你单位采取整改措施相

关事宜,你单位违法行为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和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
处罚清单》 (沪环规[2u3]5号 )规定可以免予处罚的情节。

故对你单位陈述申辩不予采纳,适用 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

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,维持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理意见。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一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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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行为之一,由 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

门责令改正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;拒不改正的 ,

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,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
民政府批准,责令停业: (一 )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社会生
活噪声的

”
的规定,在进行法律适用审查和核实相关证据的基

础上,经集体案审讨论研究,决定如下 :

l、 责令改正 ;

2、 处罚款人民币壹万玖仟肆佰元整 (￥ 194oo元整 )。

三、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1、

“
责令改正

”
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限你单位 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立即改正违法
行为,如 已改正,此项行政命令执行完毕。

2、
“
处罚款人民币壹万玖仟肆佰元整 (孚 19400元整 )” 的

履行方式和期限

限你单位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15日 内,按照 《南京
市罚没缴款通知单》的要求缴纳罚没款。逾期未缴纳罚款的 ,

我局可以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

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四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,你单位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
日起六十日内向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以在接到本处 砻
罚决定书之 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 y
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,不停止行政处罚 严

决定的执行。如果你单位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也不提起行政廴

诉讼、又不履行本罚款决定,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捌嶙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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